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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檢送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「季節性流感防治工作手冊(1

06年12月修訂版)」，請貴校持續加強流感防疫措施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7年1月2日臺教國署學字

第1060149482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本修訂版係參依國際間對流感群聚事件處理原則，以及配

合106年流感疫苗接種計畫實施對象與公費抗病毒藥劑使

用對象調整，及傳染病監視通報系統作業內容更新等，修

訂相關內容。

三、旨揭手冊已公布於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(htt

p://www.cdc.gov.tw專業版/傳染病介紹/第四類法定傳染

病/流感併發重症/防疫措施/工作指引及教材項下)，可逕

自上網瀏覽/下載參考應用。

四、國內流感疫情持續上升，且近期流感群聚事件主要發生於

校園，為有效預防流感並降低流感傳播，請學校、幼兒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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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補習班、館所持續加強下列各項防治工作：

(一)向教職員工生及家長實施衛生教育宣導：

１、落實良好衛生習慣：平時應養成勤洗手及注意手部衛

生、良好的呼吸道衛生及咳嗽禮節，儘量避免出入人

潮擁擠、空氣不流通的公共場所。如有呼吸道症狀時

應配戴口罩；打噴嚏時應用面紙或手帕遮住口鼻，或

用衣袖代替；與他人交談時，儘可能保持1公尺以上

。

２、落實「生病不上課、不上班」原則：對感染流感之師

生，請其戴口罩，指導其適當休息與適當補充水分，

並依醫師指示接受治療，並儘量與家長溝通，讓學生

在家休養直至症狀解除後24小時始返校上課，休養期

間儘量不要外出參加任何活動或至短期補習班、課後

照顧服務中心上課，以避免傳染他人。

３、注意流感危險徵兆，儘速就醫：加強宣導生病之師生

如出現呼吸困難、急促、發紺（缺氧、嘴唇發紫或變

藍）、血痰或痰液變濃、胸痛、意識改變、低血壓、

高燒持續72小時等流感危險徵兆應儘速就醫，以掌握

治療的黃金時間。

(二)提供適當支持環境，落實疫情監測及通報機制：

１、提供充足且適當之洗手環境，保持教室之清潔與通風

，並維持室內寬敞空間；如有需要，進行全面環境清

掃及消毒工作。

２、隨時關心與注意學生之健康與請假情況，如學生出現

異常之請假狀況時，應聯繫家長了解原因；如為疑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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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聚感染情形，應進行必要之通報與預防措施。

(三)多加利用疾管署流感專區（網址為http://www.cdc.gov

.tw）之相關衛教宣導資料，透過相關集會場合、家庭

訪視、家庭聯絡簿、宣導單張、佈告欄及跑馬燈等方式

，將流感防治正確知識傳達學生及其家人，強化師生及

家長對流感防治之了解與重視。

五、副本抄送本局幼兒教育科及社會教育科，請協助督導所屬

之幼兒園、短期補習班或課後照顧服務中心等機構，落實

流感防治措施，以維師生健康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市立幼兒園、新北市各公私立高中職暨國中小(除 新北市林口區新林國

民小學外)、新北市烏來區信賢種籽親子實驗國民小學

副本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幼兒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社會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

局督學室 2018-01-10
10:00:17


